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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横新办〔2019〕11 号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鼓励
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，区属各国企：

《关于鼓励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》已经区管

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区澳门事务局反映。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2019 年 3月 11 日



- 2 -

关于鼓励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给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，促进澳门与内

地融合发展，拓展澳门企业发展空间和载体，横琴新区鼓励澳门

企业在横琴租用办公楼宇实行跨境办公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为便于管理和服务，引导澳门跨境办公企业进入跨

境办公试点楼宇。横琴岛内现有具备办公条件的楼宇业主或管理

方可向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，由横琴新区澳门事务局审核通过

后，挂牌成为“跨境办公试点楼宇”（下称试点楼宇）。

第三条 实行跨境办公行业准入制度，博彩业及内地法律明

确禁止行业的企业不得进入横琴，其他行业的澳门企业由横琴新

区澳门事务局牵头进行甄别，甄别通过的澳门企业，可直接与试

点楼宇的业主签订租赁合同。

第四条 实行跨境办公企业备案制度，澳门跨境办公企业须

提供澳门特区政府商事主体登记文件，在横琴新区澳门事务局办

理备案。

第五条 澳门跨境办公企业在横琴仅能开展服务本企业的

内部管理业务活动，如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，则须依法在横琴办

理商事主体注册登记。

第六条 澳门跨境办公企业在横琴工作的内地员工可依法

委托专业人力资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，也可以个人身份办理

社会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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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澳门跨境办公企业可直接使用其在澳门的银行账

户支付其在横琴发生的办公场所租赁、物业管理、工资薪酬、服

务外包、自用物料采购等费用。

第八条 澳门跨境办公企业在横琴工作的内地员工，符合相

关条件的，可参照在横琴注册企业享受同等的子女义务教育待遇

和人才租房、生活补贴。

第九条 鼓励开通试点楼宇直通澳门的跨境交通线路，横琴

新区管委会对跨境交通线路营运可给予财政补贴。

第十条 对进入试点楼宇的澳门跨境办公企业，由横琴新区

管委会给予租金补贴，补贴标准最高可达 70 元人民币/平方米/

月。澳门跨境办公企业可按季度申请补贴，享受租金补贴累计不

超过 36 个月。

第十一条 香港企业在横琴租用办公楼宇跨境办公可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横琴新区澳门事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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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
